附件2-2


《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扶持办法（试行）》兑现事项申报材料
（2024年度研发投入增量奖励）






企业名称（盖章）：
联系人 1：                    手机号码：
联系人 2：                    手机号码：
填报日期：



企业奖励申请表
（研发投入增量奖励）
申请企业（盖章）：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申请奖励事项情况

	企业研发投入
	2022年度研发费用
	2023年度研发费用
	2024年度研发费用

	
	万元
	万元
	万元

	企业研发加计扣除
申报数
	2022年度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申报数
	2023年度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申报数
	2024年度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申报数

	
	万元
	万元
	万元

	填报说明：
1.企业研发投入以提供的企业年度审计报告或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汇算清缴报告中披露研发费用为准；
2.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申报数需与税局盖章的纳税申报表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确认的研发费用为准。

	审核意见
	


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法人签名或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注：1.此表格适用于《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扶持办法（试行）》（荔科工信规〔2023〕3号）。
2.申请奖励的单位和个人，应确保申报资料的真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将收回奖励。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需提交附件清单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要求

	1
	《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扶持办法（试行）》兑现事项申报材料（封面）
	加盖企业公章

	2
	《企业奖励申请表》（研发投入增量奖励）
	法人签字或签章
[bookmark: _GoBack]加盖企业公章

	3
	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审计报告或披露年研发费用的汇算清缴报告或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
	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4
	提供税局盖章的企业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需包含《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5
	符合税务征管规定的材料（从网上电子税务局打印2024年度和2025年度最新月份“税收完税证明”；没有实际缴税的，提供《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